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0號

原      告  葉雅如 

訴訟代理人  楊博任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穆寬 

訴訟代理人  鄭智文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軒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2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為：「被

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16,339元（原告誤載為5

31,524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1頁）；嗣變更聲

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78,000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

院卷第341、44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

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98年8月14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受僱於被

告，擔任研究助理，工作內容均係協助醫師進行研究，工作

地點均在被告位於彰化縣○○市○○路000號之過敏免疫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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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研究中心。惟被告藉由與原告每年簽訂如附表一所示各編

號之僱傭契約書（下合稱系爭僱傭契約）之方式，規避勞動

基準法（下稱勞基法）關於不定期勞動關係之認定。被告並

於111年5月31日（即附表一編號14所示契約書記載之僱傭期

間屆滿時），以合約到期為由，將原告違法解雇。

  ㈡原告甫任職時，月薪為35,800元，於105年3月1日調薪至42,

650元，復自105年5月1日起調薪至44,860元。詎被告自109

年8月1日起，未經原告之同意，片面減薪至36,600元，被告

並以試用期為由，於109年8月份苛扣薪資3,600元，故被告

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要求原告離職之日止，共

計22個月，每月均短少給付薪資8,260元（計算式：44,860

－36,600＝8,260），共計苛扣薪資185,320元（計算式：8,

260×22＋3,600＝185,320）。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並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

達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

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69,160元

（計算式：44,860×6＝269,160）。

  ㈢被告於前揭苛扣薪資期間，本應以原告實際應得薪資，以4

5,800元級距投保，每月應提繳2,89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

專戶（下稱勞退專戶），然被告卻以其片面減薪後所得替原

告投保38,200元之級距，每月僅提繳2,292元至原告勞退專

戶，致前揭苛扣薪資期間，每月所提撥至原告勞退專戶之金

額有不足之情事，應補提繳其差額即13,200元至原告勞退專

戶（計算式：【2,892-2,292】×22＝13,200），並請求被告

賠償4個月之失業給付差額24,320元（計算式：【45,800 －

38,200】×80％×4＝24,320）。爰依兩造勞動契約之法律關

係、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等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差額185,320元、資遣費269,160元及

失業補助差額24,320元，共計478,000元（185,320元＋269,

160元＋24,320元＝478,800），並補繳13,200元至原告勞退

專戶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478,000元，及自起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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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提繳13,20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附表一所示期間，與被告簽訂之僱傭契約類型有兩大

類，其一為應徵院內計畫定期研究助理職缺所簽訂之「定期

月薪僱傭契約書」（下稱定期月薪契約）；另一為應徵政府

專案之定期研究助理職缺所簽訂之「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

期人員僱傭契約書」（下稱政府專案契約），兩種類型之契

約格式、用人單位、工作內容及薪資計算均不相同，且各段

僱傭期間之研究計畫均為不同研究領域，彼此無接續性或關

聯性，原告工作實為完成特定研究計畫之目的。原告另於附

表二所示期間，以定期契約研究助理員身分，與被告訂定

「研究計畫工作承攬契約書」，擔任兼職助理。被告於應徵

職缺之招聘公告欄上，均明確載有「定期」二字，故原告於

應徵上開職位時，主觀上即有訂定定期勞動契約之認知或合

理預見，且兩造訂定之各該僱傭契約書，標題均有明確記載

「定期契約」，故兩造簽訂之系爭僱傭契約均為定期性、特

定性之契約，並於111年5月31日因屆期終止，被告自無須給

付原告資遣費。

  ㈡院內計畫之定期研究助理員為固定薪資，試用期間薪資為3

3,000元，通過試用期或未約定試用期之薪資原則為33,600

元，如有學歷或經歷之其他加給事由，則依被告相關薪資規

定辦理。至政府專案之定期研究助理薪資係浮動，而無固定

計算標準，需視當年度政府機關核定人事費金額，而可能有

落差，故原告於附表一所示任職期間之敘薪基準並不相同。

兩造於各該僱傭契約訂約之初，被告均已明確告知薪資數額

及獎金等相關事項，並依約給付薪資，且核實為原告投保勞

工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46至447、452、506頁）：

  ㈠原告於附表一所示期間，在被告醫院擔任如附表一所示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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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並分別與被告簽訂定期月薪契約或政府專案契約。 

  ㈡原告從事院內計畫研究助理期間，被告每月給予薪資33,600

元，於契約記載試用期者，試用期為33,000元，自109年9月

起，增加工作加給（碩士加給）3,000元，計36,600元。

  ㈢原告自106年11月3日至107年9月30日期間（即附表一編號

　　10），每月薪資為42,560元；自108年8月1日至109年7月31

日期間（即附表一編號12），每月薪資為44,860元。

  ㈣兩造於104年8月7日、於105年8月31日、106年7月31日分別

　　簽訂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研究計畫工作承攬契約書，約定

薪資及工作內容均如附表二所載，薪資分1或2次給付。 

  ㈤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4所示契約書所載僱用日期即111年5月31

日屆期後，向原告為終止勞動關係之意思表示。

  ㈥原告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定自111年7月至10月，均發給依

投保薪資80％計算之失業給付30,560元。

  ㈦被告係於每年2月、8月，按前3個月平均薪資，為其員工調

整勞保投保金額。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兩造間勞動關係為定期或不定期契約？

  ㈡原告主張被告短付薪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

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並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差額、資遣費、失

業補助金差額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勞動關係為定期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

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

不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不

定期契約：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

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

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者。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

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勞基法第9條定有明文。所謂「繼續

性工作」，應指雇主有意持續之經濟活動，而欲達成此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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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所衍生之工作，亦即繼續性工作係指勞工所擔任之工

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

要者。至所謂特定性工作，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 條第4款

之規定，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亦即特定

性工作係指雇主為完成某項非繼續性工作，以完成該項工作

為目的，而為特定勞工之僱用行為，應於僱用之時合意約

定。而判斷是否為特定性工作，應由勞工所從事之工作內

容，是否係雇主基於特別目的而僱用來認定。如雇主基於特

別目的而僱用勞工，該勞工所從事之工作即屬特定性工作，

而得為定期契約之約定。又勞動契約之種類繁多，所需之勞

動能力亦有不同，勞動內容之差異性亦各有別，本應委由當

事人依其個別情形加以約定，故勞動契約有關僱用期間之約

定，應屬當事人契約自由之範疇，倘若其約定係屬合法成

立，並未違反強行法規或公序良俗，亦具備訂約之目的性及

合理性，該約定自屬合法有效，契約雙方當事人自應同受該

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尊重當事人契約自由原則，不宜強行

介入干涉，以兼顧勞資雙方在營運及勞務之需求，期免偏

廢。

　⒉查原告於附表一所示期間，在被告醫院擔任附表一所示職

務，並分別與被告簽訂政府專案契約及定期月薪契約；另於

附表二所示期間，從事其上所載研究計畫之檢體收集相關工

作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㈠、㈣項）。觀諸原

告所簽訂附表一所示系爭僱傭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81至20

6、235至266頁），名稱均載明為「定期人員僱用契約書」

或「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並記載一定之僱傭期間或契約

服務期間，且於政府專案契約第1、2條均載明「政府委託/

補助專案定期約僱人員，屬特定性工作」，並詳載原告受僱

執行計畫之期間及計畫名稱，可見兩造於簽訂僱傭契約時，

係合意成立定期契約，是本於契約自由原則，除其等所為約

定，有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其他無效之情形者外，兩造即

應受該約款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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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依附表一、二所示，原告於各該任職期間，所從事之研究計

畫內容均有不同。復細觀系爭僱傭契約書內容（見本院卷第

181至206、235至266頁），於各該政府專案契約第2條均明

確記載「甲方（即本件被告）因受政府機關委託執行……計

畫，聘任乙方（即本件原告）為定期約僱人員，若委託單位

終止此計畫，則雙方同意本契約即自動終止失效。另各該定

期月薪契約第1條第4款，亦均約定「乙方同意甲方得於該計

畫或專案終止時，提前終止本契約」，可見被告係基於完成

特定研究計畫之目的，而僱用原告從事特定性之工作。

　⒋原告固主張其於附表一、二所示任職期間，均於相同之工作

時間、地點，從事相同工作，而認兩造勞動關係應屬繼續性

工作，而屬不定期契約等語。然查，原告於附表一編號1、

至6、10至12所示期間，分別與被告簽訂政府專案契約書，

擔任專案研究助理，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後改制為

科技部，再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下均稱國科會）

所委託執行之不同內容之研究計畫，足見兩造合意由被告聘

僱原告於一定期間內，協助完成國科會委託執行之各項研究

計畫，被告顯係基於特定目的而僱用原告，堪認原告從事之

專案研究助理一職，屬特定性工作，兩造自得為定期契約之

約定。又原告從事國科會委託之研究計畫，係自專案經費中

支付其薪資等情，為原告所自陳（見本院卷第223頁）。而

上開政府專案研究計畫之人事費、業務費等相關費用，經計

畫主持人每年提出申請後，需經由政府機關核定等事實，業

據被告提出「彰化縣國中小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盛行率調查暨

氣喘保健計劃與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

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1/2）」第1年經費清單為證（見本

院卷第335頁）。而委託機關是否核定被告所為申請，及核

定之經費金額多寡，均非被告所能事先預見，下一年度是否

仍發給此項專案研究助理之人事費用仍屬未知，自難認被告

擔任專案研究助理所從事之研究計畫工作，屬於對被告業務

性質與營運，具有持續性需要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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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又原告於附表一編號7、8、9、13、14與被告所簽訂之定期

月薪契約，擔任定期研究助理員，執行被告院內研究計畫，

各該計畫執行期間所屬研究中心分別為「藥物病理機轉研究

中心」、「氣喘照護研究中心」、「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

心」、「過敏發炎機轉研究中心」、「學童肺功能研究中

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㈣項）。其中編號

7、8、9之定期月薪契約就所屬部門之記載，分別為「9247

2」、「92815」、「92256」（見本院卷第247、251、257

頁），亦與被告所提工作說明書所載「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

心」、「氣喘照護研究中心」、「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

之部門代號相符（見本院卷第461至471頁），堪認原告於上

開期間擔任研究助理員，係執行不同研究中心之研究計畫。

雖原告主張於其均於相同時間、地點，從事相同工作等語，

然縱使原告於執行附表一各編號之研究計畫時，均於相同之

工作時間及地點，然所從事工作內容既屬有別，於各該研究

計畫執行完畢即屬完成，自非屬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是

原告從事各項研究計畫之研究助理，應為特定性之工作，不

因其是否在相同時間及地點工作有異。

　⒍原告另主張其除附表一、二所列研究計畫外，尚須整理研究

中心帳冊，而屬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等語。然查，原告於

受僱從事院內研究計畫之定期研究助理員期間，針對研究計

畫報帳，亦屬其工作職責範圍，此有被告所提工作說明書可

佐（見本院卷第461至471頁），可認原告從事此部分工作，

亦屬協助執行研究計畫之定期工作內容。原告復未舉證證

明，其除從事特定研究計畫之相關工作外，尚須就被告之研

究中心從事一般性、持續性之帳冊整理工作，是其此部分主

張，即難採信。

　⒎綜上，兩造所簽訂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契約書，既約明為定

期契約，且於各該任職期間，明確約定所從事各該研究計畫

之特定性工作。參以被告於從事不同研究計畫期間，薪資內

容、數額及來源，亦有不同，此有被告所提薪資明細表足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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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卷第415至431、473至501頁），可認兩造間勞動契

約，係依勞務之性質及目的定其期限，核屬勞基法第9條第1

項所定就特定性工作所為定期契約。又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4

所示契約書所載僱用日期即111年5月31日屆期後，向原告為

終止勞動關係之意思表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㈤

項），依勞基法第18條第2款規定，定期勞動契約期滿離職

者，勞工不得向雇主請求加發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是原

告主張被告違法解雇，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69,160元，自

屬無據。

  ㈡原告主張被告短付薪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

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係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其自105年5月1日起調薪至44,860元，詎被告自109

年8月1日起，未經原告之同意，片面減薪至36,600元，並以

試用期為由，於109年8月份苛扣薪資3,600元，故被告自109

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要求原告離職之日止，共計22個

月，每月均短少給付8,260元，共計短少給付薪資185,320元

等語。然查，兩造間勞動關係為定期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是就原告附表一所示任職期間之薪資數額，應於兩造簽

訂各該定期契約時重行議定，難認均屬相同。

　⒉查原告自106年11月3日至109年7月31日期間，係擔任政府委

託專案定期研究助理（即附表一編號10至12所示），且其薪

資發放來源為政府機關核給之專案研究計畫之人事費，業如

前述。又原告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期間，係擔

任院內研究計畫之研究助理員（即附表一編號13至14所

示），由被告發放薪資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

㈠項），則原告自不得援引不同定期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

給付相同數額之薪資。再者，依原告所簽訂定期月薪契約第

1條第4項約定「自乙方到職日起三個月為試用期間」（見本

院卷第393頁）。而原告從事院內計畫研究助理期間，被告

每月給予薪資33,600元，於契約記載試用期者，試用期為3

3,000元，自109年9月起，增加工作加給（碩士加給）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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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計36,600元等事實，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㈡

項）。原告既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兩造於簽訂附表一編號

13、14所示僱傭契約時，有達成每月薪資為44,860元之合

意，參以原告於該段任職期間，亦未曾就所主張薪資短付一

節，向被告提出任何爭執，則原告主張其自105年5月1日起

迄至111年5月31日止，每月薪資均為44,860元，而請求被告

給付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之薪資差額額185,320

元，及請求被告給付未按每月應領薪資44,860元投保所生失

業補助差額24,320元，暨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3,200元，均屬

無據，不應准許。又被告既無短付薪資之情事，則原告依勞

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並請求被

告給付資遣費269,160元，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屬定期勞動契約，原告主張被告違法解雇

及短付薪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係無理由。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

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等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差額185,320元、資遣費269,160元及失業

補助差額24,320元，共計47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補繳13,

20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為論述，併予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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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編號 任職期間 研究計畫 職務 簽訂契約

1 98年8月14日起

至99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toll受

器對免疫耐受性之訊息

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

助專案定期人

員僱傭契約書

2 99年8月1日起

至100年7月31日

國科員會委託執行toll

受器對免疫耐受性之訊

息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

助專案定期人

員僱傭契約書

3 100年8月1日起

至101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CD46補

體調節蛋白誘發調節T細

胞於過敏氣喘之免疫調

節與作用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

助專案定期人

員僱傭契約書

4 101年8月1日起

至102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過敏器

鼻炎患者補體調節蛋白

（CD46）調節T細胞之機

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

助專案定期人

員僱傭契約書

5 102年8月1日起

至103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過熱休

克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

過敏器鼻炎患者之免疫

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計

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

助專案定期人

員僱傭契約書

6 103年8月1日起

至104年7月31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過熱休

克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

減敏治療之免疫調節與

作用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

助專案定期人

員僱傭契約書

7 104年8月3日起

至105年8月2日

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

契約書

8 105年8月3日起

至106年8月2日

氣喘照護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

契約書

9 106年8月3日起

至106年11月2日

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

契約書

10 106年11月3日起

至107年9月30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106年度

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

M2.5）對學童過敏氣喘

疾病發炎機轉研究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

助專案定期人

員僱傭契約書

11 107年10月1日起 科技部委託執行106年度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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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原告兼職情形一覽表

 

至108年7月31日 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

M2.5）對學童過敏氣喘

疾病發炎機轉研究計畫

助專案定期人

員僱傭契約書

12 108年8月1日起

至109年7月31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彰化縣

國中小學童過敏氣喘疾

病盛行率調查暨氣喘保

健計劃與空氣汙染細懸

浮微粒（PM2.5）對學童

過敏氣喘疾病發炎機轉

研究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

助專案定期人

員僱傭契約書

13 109年8月1日起

至110年7月31日

過敏發炎機轉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

契約書

14 110年8月1日起

至111年5月31日

學童肺功能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

契約書

編號 期間 單位 研究計畫 工作內容 報酬

1 104年8月1日起

至105年7月31日

藥 物 病 理

機 轉 研 究

中心

熱休克蛋白誘發調

節T細胞於減敏治療

之免疫調節與作用

機轉探討

檢體收集與處理 96,000元

2 105年8月1日起

至106年7月31日

氣 喘 照 護

研究中心

先天性免疫細胞次

族群於藥物過敏反

應之免疫調節機轉

研究

協助檢體處理與保存 96,000元

3 106年8月1日起

至106年10月31

日

先 天 性 免

疫 細 研 究

中心

實施國際醫療評鑑

氣喘臨床照護計畫

改善氣喘照護品質

並降低氣喘再入院

率語氣道發炎指標

呼氣一氧化氮與氧

化壓力相關性研

協助檢體處理與保存 2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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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0號
原      告  葉雅如  
訴訟代理人  楊博任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陳穆寬  
訴訟代理人  鄭智文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軒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16,339元（原告誤載為531,524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1頁）；嗣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78,000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41、44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98年8月14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研究助理，工作內容均係協助醫師進行研究，工作地點均在被告位於彰化縣○○市○○路000號之過敏免疫風濕研究中心。惟被告藉由與原告每年簽訂如附表一所示各編號之僱傭契約書（下合稱系爭僱傭契約）之方式，規避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關於不定期勞動關係之認定。被告並於111年5月31日（即附表一編號14所示契約書記載之僱傭期間屆滿時），以合約到期為由，將原告違法解雇。
  ㈡原告甫任職時，月薪為35,800元，於105年3月1日調薪至42,650元，復自105年5月1日起調薪至44,860元。詎被告自109年8月1日起，未經原告之同意，片面減薪至36,600元，被告並以試用期為由，於109年8月份苛扣薪資3,600元，故被告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要求原告離職之日止，共計22個月，每月均短少給付薪資8,260元（計算式：44,860－36,600＝8,260），共計苛扣薪資185,320元（計算式：8,260×22＋3,600＝185,320）。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並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69,160元（計算式：44,860×6＝269,160）。
  ㈢被告於前揭苛扣薪資期間，本應以原告實際應得薪資，以45,800元級距投保，每月應提繳2,89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然被告卻以其片面減薪後所得替原告投保38,200元之級距，每月僅提繳2,292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致前揭苛扣薪資期間，每月所提撥至原告勞退專戶之金額有不足之情事，應補提繳其差額即13,20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計算式：【2,892-2,292】×22＝13,200），並請求被告賠償4個月之失業給付差額24,320元（計算式：【45,800 －38,200】×80％×4＝24,320）。爰依兩造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差額185,320元、資遣費269,160元及失業補助差額24,320元，共計478,000元（185,320元＋269,160元＋24,320元＝478,800），並補繳13,20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47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3,20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附表一所示期間，與被告簽訂之僱傭契約類型有兩大類，其一為應徵院內計畫定期研究助理職缺所簽訂之「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下稱定期月薪契約）；另一為應徵政府專案之定期研究助理職缺所簽訂之「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下稱政府專案契約），兩種類型之契約格式、用人單位、工作內容及薪資計算均不相同，且各段僱傭期間之研究計畫均為不同研究領域，彼此無接續性或關聯性，原告工作實為完成特定研究計畫之目的。原告另於附表二所示期間，以定期契約研究助理員身分，與被告訂定「研究計畫工作承攬契約書」，擔任兼職助理。被告於應徵職缺之招聘公告欄上，均明確載有「定期」二字，故原告於應徵上開職位時，主觀上即有訂定定期勞動契約之認知或合理預見，且兩造訂定之各該僱傭契約書，標題均有明確記載「定期契約」，故兩造簽訂之系爭僱傭契約均為定期性、特定性之契約，並於111年5月31日因屆期終止，被告自無須給付原告資遣費。
  ㈡院內計畫之定期研究助理員為固定薪資，試用期間薪資為33,000元，通過試用期或未約定試用期之薪資原則為33,600元，如有學歷或經歷之其他加給事由，則依被告相關薪資規定辦理。至政府專案之定期研究助理薪資係浮動，而無固定計算標準，需視當年度政府機關核定人事費金額，而可能有落差，故原告於附表一所示任職期間之敘薪基準並不相同。兩造於各該僱傭契約訂約之初，被告均已明確告知薪資數額及獎金等相關事項，並依約給付薪資，且核實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46至447、452、506頁）：
  ㈠原告於附表一所示期間，在被告醫院擔任如附表一所示職務，並分別與被告簽訂定期月薪契約或政府專案契約。 
  ㈡原告從事院內計畫研究助理期間，被告每月給予薪資33,600元，於契約記載試用期者，試用期為33,000元，自109年9月起，增加工作加給（碩士加給）3,000元，計36,600元。
  ㈢原告自106年11月3日至107年9月30日期間（即附表一編號
　　10），每月薪資為42,560元；自108年8月1日至109年7月31日期間（即附表一編號12），每月薪資為44,860元。
  ㈣兩造於104年8月7日、於105年8月31日、106年7月31日分別
　　簽訂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研究計畫工作承攬契約書，約定薪資及工作內容均如附表二所載，薪資分1或2次給付。 
  ㈤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4所示契約書所載僱用日期即111年5月31日屆期後，向原告為終止勞動關係之意思表示。
  ㈥原告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定自111年7月至10月，均發給依投保薪資80％計算之失業給付30,560元。
  ㈦被告係於每年2月、8月，按前3個月平均薪資，為其員工調整勞保投保金額。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兩造間勞動關係為定期或不定期契約？
  ㈡原告主張被告短付薪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並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差額、資遣費、失業補助金差額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勞動關係為定期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不定期契約：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者。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勞基法第9條定有明文。所謂「繼續性工作」，應指雇主有意持續之經濟活動，而欲達成此經濟活動所衍生之工作，亦即繼續性工作係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至所謂特定性工作，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 條第4款之規定，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亦即特定性工作係指雇主為完成某項非繼續性工作，以完成該項工作為目的，而為特定勞工之僱用行為，應於僱用之時合意約定。而判斷是否為特定性工作，應由勞工所從事之工作內容，是否係雇主基於特別目的而僱用來認定。如雇主基於特別目的而僱用勞工，該勞工所從事之工作即屬特定性工作，而得為定期契約之約定。又勞動契約之種類繁多，所需之勞動能力亦有不同，勞動內容之差異性亦各有別，本應委由當事人依其個別情形加以約定，故勞動契約有關僱用期間之約定，應屬當事人契約自由之範疇，倘若其約定係屬合法成立，並未違反強行法規或公序良俗，亦具備訂約之目的性及合理性，該約定自屬合法有效，契約雙方當事人自應同受該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尊重當事人契約自由原則，不宜強行介入干涉，以兼顧勞資雙方在營運及勞務之需求，期免偏廢。
　⒉查原告於附表一所示期間，在被告醫院擔任附表一所示職務，並分別與被告簽訂政府專案契約及定期月薪契約；另於附表二所示期間，從事其上所載研究計畫之檢體收集相關工作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㈠、㈣項）。觀諸原告所簽訂附表一所示系爭僱傭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81至206、235至266頁），名稱均載明為「定期人員僱用契約書」或「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並記載一定之僱傭期間或契約服務期間，且於政府專案契約第1、2條均載明「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約僱人員，屬特定性工作」，並詳載原告受僱執行計畫之期間及計畫名稱，可見兩造於簽訂僱傭契約時，係合意成立定期契約，是本於契約自由原則，除其等所為約定，有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其他無效之情形者外，兩造即應受該約款之拘束。
　⒊依附表一、二所示，原告於各該任職期間，所從事之研究計畫內容均有不同。復細觀系爭僱傭契約書內容（見本院卷第181至206、235至266頁），於各該政府專案契約第2條均明確記載「甲方（即本件被告）因受政府機關委託執行……計畫，聘任乙方（即本件原告）為定期約僱人員，若委託單位終止此計畫，則雙方同意本契約即自動終止失效。另各該定期月薪契約第1條第4款，亦均約定「乙方同意甲方得於該計畫或專案終止時，提前終止本契約」，可見被告係基於完成特定研究計畫之目的，而僱用原告從事特定性之工作。
　⒋原告固主張其於附表一、二所示任職期間，均於相同之工作時間、地點，從事相同工作，而認兩造勞動關係應屬繼續性工作，而屬不定期契約等語。然查，原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6、10至12所示期間，分別與被告簽訂政府專案契約書，擔任專案研究助理，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後改制為科技部，再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下均稱國科會）所委託執行之不同內容之研究計畫，足見兩造合意由被告聘僱原告於一定期間內，協助完成國科會委託執行之各項研究計畫，被告顯係基於特定目的而僱用原告，堪認原告從事之專案研究助理一職，屬特定性工作，兩造自得為定期契約之約定。又原告從事國科會委託之研究計畫，係自專案經費中支付其薪資等情，為原告所自陳（見本院卷第223頁）。而上開政府專案研究計畫之人事費、業務費等相關費用，經計畫主持人每年提出申請後，需經由政府機關核定等事實，業據被告提出「彰化縣國中小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盛行率調查暨氣喘保健計劃與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1/2）」第1年經費清單為證（見本院卷第335頁）。而委託機關是否核定被告所為申請，及核定之經費金額多寡，均非被告所能事先預見，下一年度是否仍發給此項專案研究助理之人事費用仍屬未知，自難認被告擔任專案研究助理所從事之研究計畫工作，屬於對被告業務性質與營運，具有持續性需要之工作。
　⒌又原告於附表一編號7、8、9、13、14與被告所簽訂之定期月薪契約，擔任定期研究助理員，執行被告院內研究計畫，各該計畫執行期間所屬研究中心分別為「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心」、「氣喘照護研究中心」、「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過敏發炎機轉研究中心」、「學童肺功能研究中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㈣項）。其中編號7、8、9之定期月薪契約就所屬部門之記載，分別為「92472」、「92815」、「92256」（見本院卷第247、251、257頁），亦與被告所提工作說明書所載「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心」、「氣喘照護研究中心」、「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之部門代號相符（見本院卷第461至471頁），堪認原告於上開期間擔任研究助理員，係執行不同研究中心之研究計畫。雖原告主張於其均於相同時間、地點，從事相同工作等語，然縱使原告於執行附表一各編號之研究計畫時，均於相同之工作時間及地點，然所從事工作內容既屬有別，於各該研究計畫執行完畢即屬完成，自非屬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是原告從事各項研究計畫之研究助理，應為特定性之工作，不因其是否在相同時間及地點工作有異。
　⒍原告另主張其除附表一、二所列研究計畫外，尚須整理研究中心帳冊，而屬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等語。然查，原告於受僱從事院內研究計畫之定期研究助理員期間，針對研究計畫報帳，亦屬其工作職責範圍，此有被告所提工作說明書可佐（見本院卷第461至471頁），可認原告從事此部分工作，亦屬協助執行研究計畫之定期工作內容。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其除從事特定研究計畫之相關工作外，尚須就被告之研究中心從事一般性、持續性之帳冊整理工作，是其此部分主張，即難採信。
　⒎綜上，兩造所簽訂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契約書，既約明為定期契約，且於各該任職期間，明確約定所從事各該研究計畫之特定性工作。參以被告於從事不同研究計畫期間，薪資內容、數額及來源，亦有不同，此有被告所提薪資明細表足參（見本院卷第415至431、473至501頁），可認兩造間勞動契約，係依勞務之性質及目的定其期限，核屬勞基法第9條第1項所定就特定性工作所為定期契約。又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4所示契約書所載僱用日期即111年5月31日屆期後，向原告為終止勞動關係之意思表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㈤項），依勞基法第18條第2款規定，定期勞動契約期滿離職者，勞工不得向雇主請求加發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是原告主張被告違法解雇，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69,160元，自屬無據。
  ㈡原告主張被告短付薪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係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其自105年5月1日起調薪至44,860元，詎被告自109年8月1日起，未經原告之同意，片面減薪至36,600元，並以試用期為由，於109年8月份苛扣薪資3,600元，故被告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要求原告離職之日止，共計22個月，每月均短少給付8,260元，共計短少給付薪資185,320元等語。然查，兩造間勞動關係為定期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就原告附表一所示任職期間之薪資數額，應於兩造簽訂各該定期契約時重行議定，難認均屬相同。
　⒉查原告自106年11月3日至109年7月31日期間，係擔任政府委託專案定期研究助理（即附表一編號10至12所示），且其薪資發放來源為政府機關核給之專案研究計畫之人事費，業如前述。又原告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期間，係擔任院內研究計畫之研究助理員（即附表一編號13至14所示），由被告發放薪資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㈠項），則原告自不得援引不同定期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相同數額之薪資。再者，依原告所簽訂定期月薪契約第1條第4項約定「自乙方到職日起三個月為試用期間」（見本院卷第393頁）。而原告從事院內計畫研究助理期間，被告每月給予薪資33,600元，於契約記載試用期者，試用期為33,000元，自109年9月起，增加工作加給（碩士加給）3,000元，計36,600元等事實，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㈡項）。原告既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兩造於簽訂附表一編號13、14所示僱傭契約時，有達成每月薪資為44,860元之合意，參以原告於該段任職期間，亦未曾就所主張薪資短付一節，向被告提出任何爭執，則原告主張其自105年5月1日起迄至111年5月31日止，每月薪資均為44,860元，而請求被告給付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之薪資差額額185,320元，及請求被告給付未按每月應領薪資44,860元投保所生失業補助差額24,320元，暨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3,200元，均屬無據，不應准許。又被告既無短付薪資之情事，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69,160元，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屬定期勞動契約，原告主張被告違法解雇及短付薪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係無理由。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差額185,320元、資遣費269,160元及失業補助差額24,320元，共計47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補繳13,20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為論述，併予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附表一：
		編號

		任職期間

		研究計畫

		職務

		簽訂契約



		1

		98年8月14日起
至99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toll受器對免疫耐受性之訊息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2

		99年8月1日起
至100年7月31日

		國科員會委託執行toll受器對免疫耐受性之訊息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3

		100年8月1日起至101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CD46補體調節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過敏氣喘之免疫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4

		101年8月1日起至102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過敏器鼻炎患者補體調節蛋白（CD46）調節T細胞之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5

		102年8月1日起至103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過熱休克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過敏器鼻炎患者之免疫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6

		103年8月1日起至104年7月31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過熱休克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減敏治療之免疫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7

		104年8月3日起至105年8月2日

		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8

		105年8月3日起至106年8月2日

		氣喘照護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9

		106年8月3日起至106年11月2日

		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10

		106年11月3日起至107年9月30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106年度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11

		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7月31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106年度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12

		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彰化縣國中小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盛行率調查暨氣喘保健計劃與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13

		109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

		過敏發炎機轉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14

		110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

		學童肺功能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附表二：原告兼職情形一覽表
		編號

		期間

		單位

		研究計畫

		工作內容

		報酬



		1

		104年8月1日起至105年7月31日

		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心

		熱休克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減敏治療之免疫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

		檢體收集與處理

		96,000元



		2

		105年8月1日起至106年7月31日

		氣喘照護研究中心

		先天性免疫細胞次族群於藥物過敏反應之免疫調節機轉研究

		協助檢體處理與保存

		96,000元



		3

		106年8月1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

		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

		實施國際醫療評鑑氣喘臨床照護計畫改善氣喘照護品質並降低氣喘再入院率語氣道發炎指標呼氣一氧化氮與氧化壓力相關性研

		協助檢體處理與保存

		24,000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0號

原      告  葉雅如  

訴訟代理人  楊博任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陳穆寬  

訴訟代理人  鄭智文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軒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2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為：「被

    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16,339元（原告誤載為5

    31,524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1頁）；嗣變更聲明

    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78,000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

    第341、44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開規

    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98年8月14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

    擔任研究助理，工作內容均係協助醫師進行研究，工作地點

    均在被告位於彰化縣○○市○○路000號之過敏免疫風濕研究中

    心。惟被告藉由與原告每年簽訂如附表一所示各編號之僱傭

    契約書（下合稱系爭僱傭契約）之方式，規避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關於不定期勞動關係之認定。被告並於111年5

    月31日（即附表一編號14所示契約書記載之僱傭期間屆滿時

    ），以合約到期為由，將原告違法解雇。

  ㈡原告甫任職時，月薪為35,800元，於105年3月1日調薪至42,6

    50元，復自105年5月1日起調薪至44,860元。詎被告自109年

    8月1日起，未經原告之同意，片面減薪至36,600元，被告並

    以試用期為由，於109年8月份苛扣薪資3,600元，故被告自1

    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要求原告離職之日止，共計22

    個月，每月均短少給付薪資8,260元（計算式：44,860－36,6

    00＝8,260），共計苛扣薪資185,320元（計算式：8,260×22＋

    3,600＝185,320）。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

    定，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並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為終止契

    約之意思表示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

    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69,160元（計算式：44

    ,860×6＝269,160）。

  ㈢被告於前揭苛扣薪資期間，本應以原告實際應得薪資，以45,

    800元級距投保，每月應提繳2,89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

    戶（下稱勞退專戶），然被告卻以其片面減薪後所得替原告

    投保38,200元之級距，每月僅提繳2,292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致前揭苛扣薪資期間，每月所提撥至原告勞退專戶之金額

    有不足之情事，應補提繳其差額即13,20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計算式：【2,892-2,292】×22＝13,200），並請求被告賠

    償4個月之失業給付差額24,320元（計算式：【45,800 －38,

    200】×80％×4＝24,320）。爰依兩造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勞

    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等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薪資差額185,320元、資遣費269,160元及失業補

    助差額24,320元，共計478,000元（185,320元＋269,160元＋2

    4,320元＝478,800），並補繳13,20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47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

    3,20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附表一所示期間，與被告簽訂之僱傭契約類型有兩大

    類，其一為應徵院內計畫定期研究助理職缺所簽訂之「定期

    月薪僱傭契約書」（下稱定期月薪契約）；另一為應徵政府

    專案之定期研究助理職缺所簽訂之「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

    期人員僱傭契約書」（下稱政府專案契約），兩種類型之契

    約格式、用人單位、工作內容及薪資計算均不相同，且各段

    僱傭期間之研究計畫均為不同研究領域，彼此無接續性或關

    聯性，原告工作實為完成特定研究計畫之目的。原告另於附

    表二所示期間，以定期契約研究助理員身分，與被告訂定「

    研究計畫工作承攬契約書」，擔任兼職助理。被告於應徵職

    缺之招聘公告欄上，均明確載有「定期」二字，故原告於應

    徵上開職位時，主觀上即有訂定定期勞動契約之認知或合理

    預見，且兩造訂定之各該僱傭契約書，標題均有明確記載「

    定期契約」，故兩造簽訂之系爭僱傭契約均為定期性、特定

    性之契約，並於111年5月31日因屆期終止，被告自無須給付

    原告資遣費。

  ㈡院內計畫之定期研究助理員為固定薪資，試用期間薪資為33,

    000元，通過試用期或未約定試用期之薪資原則為33,600元

    ，如有學歷或經歷之其他加給事由，則依被告相關薪資規定

    辦理。至政府專案之定期研究助理薪資係浮動，而無固定計

    算標準，需視當年度政府機關核定人事費金額，而可能有落

    差，故原告於附表一所示任職期間之敘薪基準並不相同。兩

    造於各該僱傭契約訂約之初，被告均已明確告知薪資數額及

    獎金等相關事項，並依約給付薪資，且核實為原告投保勞工

    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46至447、452、506頁）：

  ㈠原告於附表一所示期間，在被告醫院擔任如附表一所示職務

    ，並分別與被告簽訂定期月薪契約或政府專案契約。 

  ㈡原告從事院內計畫研究助理期間，被告每月給予薪資33,600

    元，於契約記載試用期者，試用期為33,000元，自109年9月

    起，增加工作加給（碩士加給）3,000元，計36,600元。

  ㈢原告自106年11月3日至107年9月30日期間（即附表一編號

　　10），每月薪資為42,560元；自108年8月1日至109年7月31

    日期間（即附表一編號12），每月薪資為44,860元。

  ㈣兩造於104年8月7日、於105年8月31日、106年7月31日分別

　　簽訂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研究計畫工作承攬契約書，約定

    薪資及工作內容均如附表二所載，薪資分1或2次給付。 

  ㈤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4所示契約書所載僱用日期即111年5月31

    日屆期後，向原告為終止勞動關係之意思表示。

  ㈥原告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定自111年7月至10月，均發給依

    投保薪資80％計算之失業給付30,560元。

  ㈦被告係於每年2月、8月，按前3個月平均薪資，為其員工調整

    勞保投保金額。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兩造間勞動關係為定期或不定期契約？

  ㈡原告主張被告短付薪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

    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並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差額、資遣費、失

    業補助金差額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勞動關係為定期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

    、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

    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不定

    期契約：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雖經

    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

    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者。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

    期工作不適用之，勞基法第9條定有明文。所謂「繼續性工

    作」，應指雇主有意持續之經濟活動，而欲達成此經濟活動

    所衍生之工作，亦即繼續性工作係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

    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

    至所謂特定性工作，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 條第4款之規定

    ，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亦即特定性工作

    係指雇主為完成某項非繼續性工作，以完成該項工作為目的

    ，而為特定勞工之僱用行為，應於僱用之時合意約定。而判

    斷是否為特定性工作，應由勞工所從事之工作內容，是否係

    雇主基於特別目的而僱用來認定。如雇主基於特別目的而僱

    用勞工，該勞工所從事之工作即屬特定性工作，而得為定期

    契約之約定。又勞動契約之種類繁多，所需之勞動能力亦有

    不同，勞動內容之差異性亦各有別，本應委由當事人依其個

    別情形加以約定，故勞動契約有關僱用期間之約定，應屬當

    事人契約自由之範疇，倘若其約定係屬合法成立，並未違反

    強行法規或公序良俗，亦具備訂約之目的性及合理性，該約

    定自屬合法有效，契約雙方當事人自應同受該約定之拘束，

    法院亦應尊重當事人契約自由原則，不宜強行介入干涉，以

    兼顧勞資雙方在營運及勞務之需求，期免偏廢。

　⒉查原告於附表一所示期間，在被告醫院擔任附表一所示職務

    ，並分別與被告簽訂政府專案契約及定期月薪契約；另於附

    表二所示期間，從事其上所載研究計畫之檢體收集相關工作

    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㈠、㈣項）。觀諸原告所

    簽訂附表一所示系爭僱傭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81至206、23

    5至266頁），名稱均載明為「定期人員僱用契約書」或「定

    期月薪僱傭契約書」，並記載一定之僱傭期間或契約服務期

    間，且於政府專案契約第1、2條均載明「政府委託/補助專

    案定期約僱人員，屬特定性工作」，並詳載原告受僱執行計

    畫之期間及計畫名稱，可見兩造於簽訂僱傭契約時，係合意

    成立定期契約，是本於契約自由原則，除其等所為約定，有

    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其他無效之情形者外，兩造即應受該

    約款之拘束。

　⒊依附表一、二所示，原告於各該任職期間，所從事之研究計

    畫內容均有不同。復細觀系爭僱傭契約書內容（見本院卷第

    181至206、235至266頁），於各該政府專案契約第2條均明

    確記載「甲方（即本件被告）因受政府機關委託執行……計畫

    ，聘任乙方（即本件原告）為定期約僱人員，若委託單位終

    止此計畫，則雙方同意本契約即自動終止失效。另各該定期

    月薪契約第1條第4款，亦均約定「乙方同意甲方得於該計畫

    或專案終止時，提前終止本契約」，可見被告係基於完成特

    定研究計畫之目的，而僱用原告從事特定性之工作。

　⒋原告固主張其於附表一、二所示任職期間，均於相同之工作

    時間、地點，從事相同工作，而認兩造勞動關係應屬繼續性

    工作，而屬不定期契約等語。然查，原告於附表一編號1、

    至6、10至12所示期間，分別與被告簽訂政府專案契約書，

    擔任專案研究助理，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後改制為

    科技部，再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下均稱國科會）

    所委託執行之不同內容之研究計畫，足見兩造合意由被告聘

    僱原告於一定期間內，協助完成國科會委託執行之各項研究

    計畫，被告顯係基於特定目的而僱用原告，堪認原告從事之

    專案研究助理一職，屬特定性工作，兩造自得為定期契約之

    約定。又原告從事國科會委託之研究計畫，係自專案經費中

    支付其薪資等情，為原告所自陳（見本院卷第223頁）。而

    上開政府專案研究計畫之人事費、業務費等相關費用，經計

    畫主持人每年提出申請後，需經由政府機關核定等事實，業

    據被告提出「彰化縣國中小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盛行率調查暨

    氣喘保健計劃與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

    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1/2）」第1年經費清單為證（見本

    院卷第335頁）。而委託機關是否核定被告所為申請，及核

    定之經費金額多寡，均非被告所能事先預見，下一年度是否

    仍發給此項專案研究助理之人事費用仍屬未知，自難認被告

    擔任專案研究助理所從事之研究計畫工作，屬於對被告業務

    性質與營運，具有持續性需要之工作。

　⒌又原告於附表一編號7、8、9、13、14與被告所簽訂之定期月

    薪契約，擔任定期研究助理員，執行被告院內研究計畫，各

    該計畫執行期間所屬研究中心分別為「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

    心」、「氣喘照護研究中心」、「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

    、「過敏發炎機轉研究中心」、「學童肺功能研究中心」等

    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㈣項）。其中編號7、8、9

    之定期月薪契約就所屬部門之記載，分別為「92472」、「9

    2815」、「92256」（見本院卷第247、251、257頁），亦與

    被告所提工作說明書所載「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心」、「氣

    喘照護研究中心」、「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之部門代號

    相符（見本院卷第461至471頁），堪認原告於上開期間擔任

    研究助理員，係執行不同研究中心之研究計畫。雖原告主張

    於其均於相同時間、地點，從事相同工作等語，然縱使原告

    於執行附表一各編號之研究計畫時，均於相同之工作時間及

    地點，然所從事工作內容既屬有別，於各該研究計畫執行完

    畢即屬完成，自非屬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是原告從事各

    項研究計畫之研究助理，應為特定性之工作，不因其是否在

    相同時間及地點工作有異。

　⒍原告另主張其除附表一、二所列研究計畫外，尚須整理研究

    中心帳冊，而屬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等語。然查，原告於

    受僱從事院內研究計畫之定期研究助理員期間，針對研究計

    畫報帳，亦屬其工作職責範圍，此有被告所提工作說明書可

    佐（見本院卷第461至471頁），可認原告從事此部分工作，

    亦屬協助執行研究計畫之定期工作內容。原告復未舉證證明

    ，其除從事特定研究計畫之相關工作外，尚須就被告之研究

    中心從事一般性、持續性之帳冊整理工作，是其此部分主張

    ，即難採信。

　⒎綜上，兩造所簽訂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契約書，既約明為定

    期契約，且於各該任職期間，明確約定所從事各該研究計畫

    之特定性工作。參以被告於從事不同研究計畫期間，薪資內

    容、數額及來源，亦有不同，此有被告所提薪資明細表足參

    （見本院卷第415至431、473至501頁），可認兩造間勞動契

    約，係依勞務之性質及目的定其期限，核屬勞基法第9條第1

    項所定就特定性工作所為定期契約。又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4

    所示契約書所載僱用日期即111年5月31日屆期後，向原告為

    終止勞動關係之意思表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㈤項

    ），依勞基法第18條第2款規定，定期勞動契約期滿離職者

    ，勞工不得向雇主請求加發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是原告

    主張被告違法解雇，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69,160元，自屬

    無據。

  ㈡原告主張被告短付薪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

    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係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其自105年5月1日起調薪至44,860元，詎被告自109

    年8月1日起，未經原告之同意，片面減薪至36,600元，並以

    試用期為由，於109年8月份苛扣薪資3,600元，故被告自109

    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要求原告離職之日止，共計22個

    月，每月均短少給付8,260元，共計短少給付薪資185,320元

    等語。然查，兩造間勞動關係為定期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是就原告附表一所示任職期間之薪資數額，應於兩造簽

    訂各該定期契約時重行議定，難認均屬相同。

　⒉查原告自106年11月3日至109年7月31日期間，係擔任政府委

    託專案定期研究助理（即附表一編號10至12所示），且其薪

    資發放來源為政府機關核給之專案研究計畫之人事費，業如

    前述。又原告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期間，係擔

    任院內研究計畫之研究助理員（即附表一編號13至14所示）

    ，由被告發放薪資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㈠項

    ），則原告自不得援引不同定期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相同數額之薪資。再者，依原告所簽訂定期月薪契約第1條

    第4項約定「自乙方到職日起三個月為試用期間」（見本院

    卷第393頁）。而原告從事院內計畫研究助理期間，被告每

    月給予薪資33,600元，於契約記載試用期者，試用期為33,0

    00元，自109年9月起，增加工作加給（碩士加給）3,000元

    ，計36,600元等事實，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㈡項）

    。原告既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兩造於簽訂附表一編號13、

    14所示僱傭契約時，有達成每月薪資為44,860元之合意，參

    以原告於該段任職期間，亦未曾就所主張薪資短付一節，向

    被告提出任何爭執，則原告主張其自105年5月1日起迄至111

    年5月31日止，每月薪資均為44,860元，而請求被告給付自1

    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之薪資差額額185,320元，及

    請求被告給付未按每月應領薪資44,860元投保所生失業補助

    差額24,320元，暨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3,200元，均屬無據，

    不應准許。又被告既無短付薪資之情事，則原告依勞基法第

    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並請求被告給付

    資遣費269,160元，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屬定期勞動契約，原告主張被告違法解雇

    及短付薪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係無理由。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

    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等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差額185,320元、資遣費269,160元及失業

    補助差額24,320元，共計47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補繳13,2

    0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為論述，併予敘明

    。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附表一：

編號 任職期間 研究計畫 職務 簽訂契約 1 98年8月14日起 至99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toll受器對免疫耐受性之訊息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2 99年8月1日起 至100年7月31日 國科員會委託執行toll受器對免疫耐受性之訊息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3 100年8月1日起至101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CD46補體調節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過敏氣喘之免疫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4 101年8月1日起至102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過敏器鼻炎患者補體調節蛋白（CD46）調節T細胞之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5 102年8月1日起至103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過熱休克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過敏器鼻炎患者之免疫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6 103年8月1日起至104年7月31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過熱休克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減敏治療之免疫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7 104年8月3日起至105年8月2日 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8 105年8月3日起至106年8月2日 氣喘照護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9 106年8月3日起至106年11月2日 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10 106年11月3日起至107年9月30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106年度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11 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7月31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106年度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12 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彰化縣國中小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盛行率調查暨氣喘保健計劃與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13 109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 過敏發炎機轉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14 110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 學童肺功能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附表二：原告兼職情形一覽表

編號 期間 單位 研究計畫 工作內容 報酬 1 104年8月1日起至105年7月31日 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心 熱休克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減敏治療之免疫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 檢體收集與處理 96,000元 2 105年8月1日起至106年7月31日 氣喘照護研究中心 先天性免疫細胞次族群於藥物過敏反應之免疫調節機轉研究 協助檢體處理與保存 96,000元 3 106年8月1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 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 實施國際醫療評鑑氣喘臨床照護計畫改善氣喘照護品質並降低氣喘再入院率語氣道發炎指標呼氣一氧化氮與氧化壓力相關性研 協助檢體處理與保存 24,000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0號
原      告  葉雅如  
訴訟代理人  楊博任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陳穆寬  
訴訟代理人  鄭智文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軒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16,339元（原告誤載為531,524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1頁）；嗣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78,000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41、44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98年8月14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研究助理，工作內容均係協助醫師進行研究，工作地點均在被告位於彰化縣○○市○○路000號之過敏免疫風濕研究中心。惟被告藉由與原告每年簽訂如附表一所示各編號之僱傭契約書（下合稱系爭僱傭契約）之方式，規避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關於不定期勞動關係之認定。被告並於111年5月31日（即附表一編號14所示契約書記載之僱傭期間屆滿時），以合約到期為由，將原告違法解雇。
  ㈡原告甫任職時，月薪為35,800元，於105年3月1日調薪至42,650元，復自105年5月1日起調薪至44,860元。詎被告自109年8月1日起，未經原告之同意，片面減薪至36,600元，被告並以試用期為由，於109年8月份苛扣薪資3,600元，故被告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要求原告離職之日止，共計22個月，每月均短少給付薪資8,260元（計算式：44,860－36,600＝8,260），共計苛扣薪資185,320元（計算式：8,260×22＋3,600＝185,320）。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並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69,160元（計算式：44,860×6＝269,160）。
  ㈢被告於前揭苛扣薪資期間，本應以原告實際應得薪資，以45,800元級距投保，每月應提繳2,89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然被告卻以其片面減薪後所得替原告投保38,200元之級距，每月僅提繳2,292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致前揭苛扣薪資期間，每月所提撥至原告勞退專戶之金額有不足之情事，應補提繳其差額即13,20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計算式：【2,892-2,292】×22＝13,200），並請求被告賠償4個月之失業給付差額24,320元（計算式：【45,800 －38,200】×80％×4＝24,320）。爰依兩造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差額185,320元、資遣費269,160元及失業補助差額24,320元，共計478,000元（185,320元＋269,160元＋24,320元＝478,800），並補繳13,20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47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3,20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附表一所示期間，與被告簽訂之僱傭契約類型有兩大類，其一為應徵院內計畫定期研究助理職缺所簽訂之「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下稱定期月薪契約）；另一為應徵政府專案之定期研究助理職缺所簽訂之「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下稱政府專案契約），兩種類型之契約格式、用人單位、工作內容及薪資計算均不相同，且各段僱傭期間之研究計畫均為不同研究領域，彼此無接續性或關聯性，原告工作實為完成特定研究計畫之目的。原告另於附表二所示期間，以定期契約研究助理員身分，與被告訂定「研究計畫工作承攬契約書」，擔任兼職助理。被告於應徵職缺之招聘公告欄上，均明確載有「定期」二字，故原告於應徵上開職位時，主觀上即有訂定定期勞動契約之認知或合理預見，且兩造訂定之各該僱傭契約書，標題均有明確記載「定期契約」，故兩造簽訂之系爭僱傭契約均為定期性、特定性之契約，並於111年5月31日因屆期終止，被告自無須給付原告資遣費。
  ㈡院內計畫之定期研究助理員為固定薪資，試用期間薪資為33,000元，通過試用期或未約定試用期之薪資原則為33,600元，如有學歷或經歷之其他加給事由，則依被告相關薪資規定辦理。至政府專案之定期研究助理薪資係浮動，而無固定計算標準，需視當年度政府機關核定人事費金額，而可能有落差，故原告於附表一所示任職期間之敘薪基準並不相同。兩造於各該僱傭契約訂約之初，被告均已明確告知薪資數額及獎金等相關事項，並依約給付薪資，且核實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46至447、452、506頁）：
  ㈠原告於附表一所示期間，在被告醫院擔任如附表一所示職務，並分別與被告簽訂定期月薪契約或政府專案契約。 
  ㈡原告從事院內計畫研究助理期間，被告每月給予薪資33,600元，於契約記載試用期者，試用期為33,000元，自109年9月起，增加工作加給（碩士加給）3,000元，計36,600元。
  ㈢原告自106年11月3日至107年9月30日期間（即附表一編號
　　10），每月薪資為42,560元；自108年8月1日至109年7月31日期間（即附表一編號12），每月薪資為44,860元。
  ㈣兩造於104年8月7日、於105年8月31日、106年7月31日分別
　　簽訂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研究計畫工作承攬契約書，約定薪資及工作內容均如附表二所載，薪資分1或2次給付。 
  ㈤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4所示契約書所載僱用日期即111年5月31日屆期後，向原告為終止勞動關係之意思表示。
  ㈥原告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定自111年7月至10月，均發給依投保薪資80％計算之失業給付30,560元。
  ㈦被告係於每年2月、8月，按前3個月平均薪資，為其員工調整勞保投保金額。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兩造間勞動關係為定期或不定期契約？
  ㈡原告主張被告短付薪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並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差額、資遣費、失業補助金差額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勞動關係為定期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不定期契約：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者。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勞基法第9條定有明文。所謂「繼續性工作」，應指雇主有意持續之經濟活動，而欲達成此經濟活動所衍生之工作，亦即繼續性工作係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至所謂特定性工作，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 條第4款之規定，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亦即特定性工作係指雇主為完成某項非繼續性工作，以完成該項工作為目的，而為特定勞工之僱用行為，應於僱用之時合意約定。而判斷是否為特定性工作，應由勞工所從事之工作內容，是否係雇主基於特別目的而僱用來認定。如雇主基於特別目的而僱用勞工，該勞工所從事之工作即屬特定性工作，而得為定期契約之約定。又勞動契約之種類繁多，所需之勞動能力亦有不同，勞動內容之差異性亦各有別，本應委由當事人依其個別情形加以約定，故勞動契約有關僱用期間之約定，應屬當事人契約自由之範疇，倘若其約定係屬合法成立，並未違反強行法規或公序良俗，亦具備訂約之目的性及合理性，該約定自屬合法有效，契約雙方當事人自應同受該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尊重當事人契約自由原則，不宜強行介入干涉，以兼顧勞資雙方在營運及勞務之需求，期免偏廢。
　⒉查原告於附表一所示期間，在被告醫院擔任附表一所示職務，並分別與被告簽訂政府專案契約及定期月薪契約；另於附表二所示期間，從事其上所載研究計畫之檢體收集相關工作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㈠、㈣項）。觀諸原告所簽訂附表一所示系爭僱傭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81至206、235至266頁），名稱均載明為「定期人員僱用契約書」或「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並記載一定之僱傭期間或契約服務期間，且於政府專案契約第1、2條均載明「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約僱人員，屬特定性工作」，並詳載原告受僱執行計畫之期間及計畫名稱，可見兩造於簽訂僱傭契約時，係合意成立定期契約，是本於契約自由原則，除其等所為約定，有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其他無效之情形者外，兩造即應受該約款之拘束。
　⒊依附表一、二所示，原告於各該任職期間，所從事之研究計畫內容均有不同。復細觀系爭僱傭契約書內容（見本院卷第181至206、235至266頁），於各該政府專案契約第2條均明確記載「甲方（即本件被告）因受政府機關委託執行……計畫，聘任乙方（即本件原告）為定期約僱人員，若委託單位終止此計畫，則雙方同意本契約即自動終止失效。另各該定期月薪契約第1條第4款，亦均約定「乙方同意甲方得於該計畫或專案終止時，提前終止本契約」，可見被告係基於完成特定研究計畫之目的，而僱用原告從事特定性之工作。
　⒋原告固主張其於附表一、二所示任職期間，均於相同之工作時間、地點，從事相同工作，而認兩造勞動關係應屬繼續性工作，而屬不定期契約等語。然查，原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6、10至12所示期間，分別與被告簽訂政府專案契約書，擔任專案研究助理，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後改制為科技部，再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下均稱國科會）所委託執行之不同內容之研究計畫，足見兩造合意由被告聘僱原告於一定期間內，協助完成國科會委託執行之各項研究計畫，被告顯係基於特定目的而僱用原告，堪認原告從事之專案研究助理一職，屬特定性工作，兩造自得為定期契約之約定。又原告從事國科會委託之研究計畫，係自專案經費中支付其薪資等情，為原告所自陳（見本院卷第223頁）。而上開政府專案研究計畫之人事費、業務費等相關費用，經計畫主持人每年提出申請後，需經由政府機關核定等事實，業據被告提出「彰化縣國中小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盛行率調查暨氣喘保健計劃與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1/2）」第1年經費清單為證（見本院卷第335頁）。而委託機關是否核定被告所為申請，及核定之經費金額多寡，均非被告所能事先預見，下一年度是否仍發給此項專案研究助理之人事費用仍屬未知，自難認被告擔任專案研究助理所從事之研究計畫工作，屬於對被告業務性質與營運，具有持續性需要之工作。
　⒌又原告於附表一編號7、8、9、13、14與被告所簽訂之定期月薪契約，擔任定期研究助理員，執行被告院內研究計畫，各該計畫執行期間所屬研究中心分別為「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心」、「氣喘照護研究中心」、「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過敏發炎機轉研究中心」、「學童肺功能研究中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㈣項）。其中編號7、8、9之定期月薪契約就所屬部門之記載，分別為「92472」、「92815」、「92256」（見本院卷第247、251、257頁），亦與被告所提工作說明書所載「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心」、「氣喘照護研究中心」、「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之部門代號相符（見本院卷第461至471頁），堪認原告於上開期間擔任研究助理員，係執行不同研究中心之研究計畫。雖原告主張於其均於相同時間、地點，從事相同工作等語，然縱使原告於執行附表一各編號之研究計畫時，均於相同之工作時間及地點，然所從事工作內容既屬有別，於各該研究計畫執行完畢即屬完成，自非屬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是原告從事各項研究計畫之研究助理，應為特定性之工作，不因其是否在相同時間及地點工作有異。
　⒍原告另主張其除附表一、二所列研究計畫外，尚須整理研究中心帳冊，而屬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等語。然查，原告於受僱從事院內研究計畫之定期研究助理員期間，針對研究計畫報帳，亦屬其工作職責範圍，此有被告所提工作說明書可佐（見本院卷第461至471頁），可認原告從事此部分工作，亦屬協助執行研究計畫之定期工作內容。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其除從事特定研究計畫之相關工作外，尚須就被告之研究中心從事一般性、持續性之帳冊整理工作，是其此部分主張，即難採信。
　⒎綜上，兩造所簽訂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契約書，既約明為定期契約，且於各該任職期間，明確約定所從事各該研究計畫之特定性工作。參以被告於從事不同研究計畫期間，薪資內容、數額及來源，亦有不同，此有被告所提薪資明細表足參（見本院卷第415至431、473至501頁），可認兩造間勞動契約，係依勞務之性質及目的定其期限，核屬勞基法第9條第1項所定就特定性工作所為定期契約。又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4所示契約書所載僱用日期即111年5月31日屆期後，向原告為終止勞動關係之意思表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㈤項），依勞基法第18條第2款規定，定期勞動契約期滿離職者，勞工不得向雇主請求加發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是原告主張被告違法解雇，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69,160元，自屬無據。
  ㈡原告主張被告短付薪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係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其自105年5月1日起調薪至44,860元，詎被告自109年8月1日起，未經原告之同意，片面減薪至36,600元，並以試用期為由，於109年8月份苛扣薪資3,600元，故被告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要求原告離職之日止，共計22個月，每月均短少給付8,260元，共計短少給付薪資185,320元等語。然查，兩造間勞動關係為定期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就原告附表一所示任職期間之薪資數額，應於兩造簽訂各該定期契約時重行議定，難認均屬相同。
　⒉查原告自106年11月3日至109年7月31日期間，係擔任政府委託專案定期研究助理（即附表一編號10至12所示），且其薪資發放來源為政府機關核給之專案研究計畫之人事費，業如前述。又原告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期間，係擔任院內研究計畫之研究助理員（即附表一編號13至14所示），由被告發放薪資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㈠項），則原告自不得援引不同定期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相同數額之薪資。再者，依原告所簽訂定期月薪契約第1條第4項約定「自乙方到職日起三個月為試用期間」（見本院卷第393頁）。而原告從事院內計畫研究助理期間，被告每月給予薪資33,600元，於契約記載試用期者，試用期為33,000元，自109年9月起，增加工作加給（碩士加給）3,000元，計36,600元等事實，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㈡項）。原告既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兩造於簽訂附表一編號13、14所示僱傭契約時，有達成每月薪資為44,860元之合意，參以原告於該段任職期間，亦未曾就所主張薪資短付一節，向被告提出任何爭執，則原告主張其自105年5月1日起迄至111年5月31日止，每月薪資均為44,860元，而請求被告給付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之薪資差額額185,320元，及請求被告給付未按每月應領薪資44,860元投保所生失業補助差額24,320元，暨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3,200元，均屬無據，不應准許。又被告既無短付薪資之情事，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69,160元，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屬定期勞動契約，原告主張被告違法解雇及短付薪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係無理由。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差額185,320元、資遣費269,160元及失業補助差額24,320元，共計47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補繳13,20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為論述，併予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附表一：
		編號

		任職期間

		研究計畫

		職務

		簽訂契約



		1

		98年8月14日起
至99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toll受器對免疫耐受性之訊息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2

		99年8月1日起
至100年7月31日

		國科員會委託執行toll受器對免疫耐受性之訊息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3

		100年8月1日起至101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CD46補體調節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過敏氣喘之免疫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4

		101年8月1日起至102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過敏器鼻炎患者補體調節蛋白（CD46）調節T細胞之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5

		102年8月1日起至103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過熱休克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過敏器鼻炎患者之免疫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6

		103年8月1日起至104年7月31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過熱休克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減敏治療之免疫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7

		104年8月3日起至105年8月2日

		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8

		105年8月3日起至106年8月2日

		氣喘照護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9

		106年8月3日起至106年11月2日

		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10

		106年11月3日起至107年9月30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106年度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11

		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7月31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106年度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12

		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彰化縣國中小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盛行率調查暨氣喘保健計劃與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13

		109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

		過敏發炎機轉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14

		110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

		學童肺功能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附表二：原告兼職情形一覽表
		編號

		期間

		單位

		研究計畫

		工作內容

		報酬



		1

		104年8月1日起至105年7月31日

		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心

		熱休克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減敏治療之免疫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

		檢體收集與處理

		96,000元



		2

		105年8月1日起至106年7月31日

		氣喘照護研究中心

		先天性免疫細胞次族群於藥物過敏反應之免疫調節機轉研究

		協助檢體處理與保存

		96,000元



		3

		106年8月1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

		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

		實施國際醫療評鑑氣喘臨床照護計畫改善氣喘照護品質並降低氣喘再入院率語氣道發炎指標呼氣一氧化氮與氧化壓力相關性研

		協助檢體處理與保存

		24,000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0號

原      告  葉雅如  

訴訟代理人  楊博任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陳穆寬  

訴訟代理人  鄭智文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軒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16,339元（原告誤載為531,524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1頁）；嗣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78,000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41、44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98年8月14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研究助理，工作內容均係協助醫師進行研究，工作地點均在被告位於彰化縣○○市○○路000號之過敏免疫風濕研究中心。惟被告藉由與原告每年簽訂如附表一所示各編號之僱傭契約書（下合稱系爭僱傭契約）之方式，規避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關於不定期勞動關係之認定。被告並於111年5月31日（即附表一編號14所示契約書記載之僱傭期間屆滿時），以合約到期為由，將原告違法解雇。

  ㈡原告甫任職時，月薪為35,800元，於105年3月1日調薪至42,650元，復自105年5月1日起調薪至44,860元。詎被告自109年8月1日起，未經原告之同意，片面減薪至36,600元，被告並以試用期為由，於109年8月份苛扣薪資3,600元，故被告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要求原告離職之日止，共計22個月，每月均短少給付薪資8,260元（計算式：44,860－36,600＝8,260），共計苛扣薪資185,320元（計算式：8,260×22＋3,600＝185,320）。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並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69,160元（計算式：44,860×6＝269,160）。

  ㈢被告於前揭苛扣薪資期間，本應以原告實際應得薪資，以45,800元級距投保，每月應提繳2,89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然被告卻以其片面減薪後所得替原告投保38,200元之級距，每月僅提繳2,292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致前揭苛扣薪資期間，每月所提撥至原告勞退專戶之金額有不足之情事，應補提繳其差額即13,20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計算式：【2,892-2,292】×22＝13,200），並請求被告賠償4個月之失業給付差額24,320元（計算式：【45,800 －38,200】×80％×4＝24,320）。爰依兩造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差額185,320元、資遣費269,160元及失業補助差額24,320元，共計478,000元（185,320元＋269,160元＋24,320元＝478,800），並補繳13,20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47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3,20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附表一所示期間，與被告簽訂之僱傭契約類型有兩大類，其一為應徵院內計畫定期研究助理職缺所簽訂之「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下稱定期月薪契約）；另一為應徵政府專案之定期研究助理職缺所簽訂之「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下稱政府專案契約），兩種類型之契約格式、用人單位、工作內容及薪資計算均不相同，且各段僱傭期間之研究計畫均為不同研究領域，彼此無接續性或關聯性，原告工作實為完成特定研究計畫之目的。原告另於附表二所示期間，以定期契約研究助理員身分，與被告訂定「研究計畫工作承攬契約書」，擔任兼職助理。被告於應徵職缺之招聘公告欄上，均明確載有「定期」二字，故原告於應徵上開職位時，主觀上即有訂定定期勞動契約之認知或合理預見，且兩造訂定之各該僱傭契約書，標題均有明確記載「定期契約」，故兩造簽訂之系爭僱傭契約均為定期性、特定性之契約，並於111年5月31日因屆期終止，被告自無須給付原告資遣費。

  ㈡院內計畫之定期研究助理員為固定薪資，試用期間薪資為33,000元，通過試用期或未約定試用期之薪資原則為33,600元，如有學歷或經歷之其他加給事由，則依被告相關薪資規定辦理。至政府專案之定期研究助理薪資係浮動，而無固定計算標準，需視當年度政府機關核定人事費金額，而可能有落差，故原告於附表一所示任職期間之敘薪基準並不相同。兩造於各該僱傭契約訂約之初，被告均已明確告知薪資數額及獎金等相關事項，並依約給付薪資，且核實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46至447、452、506頁）：

  ㈠原告於附表一所示期間，在被告醫院擔任如附表一所示職務，並分別與被告簽訂定期月薪契約或政府專案契約。 

  ㈡原告從事院內計畫研究助理期間，被告每月給予薪資33,600元，於契約記載試用期者，試用期為33,000元，自109年9月起，增加工作加給（碩士加給）3,000元，計36,600元。

  ㈢原告自106年11月3日至107年9月30日期間（即附表一編號

　　10），每月薪資為42,560元；自108年8月1日至109年7月31日期間（即附表一編號12），每月薪資為44,860元。

  ㈣兩造於104年8月7日、於105年8月31日、106年7月31日分別

　　簽訂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研究計畫工作承攬契約書，約定薪資及工作內容均如附表二所載，薪資分1或2次給付。 

  ㈤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4所示契約書所載僱用日期即111年5月31日屆期後，向原告為終止勞動關係之意思表示。

  ㈥原告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定自111年7月至10月，均發給依投保薪資80％計算之失業給付30,560元。

  ㈦被告係於每年2月、8月，按前3個月平均薪資，為其員工調整勞保投保金額。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兩造間勞動關係為定期或不定期契約？

  ㈡原告主張被告短付薪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並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差額、資遣費、失業補助金差額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勞動關係為定期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不定期契約：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者。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勞基法第9條定有明文。所謂「繼續性工作」，應指雇主有意持續之經濟活動，而欲達成此經濟活動所衍生之工作，亦即繼續性工作係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至所謂特定性工作，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 條第4款之規定，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亦即特定性工作係指雇主為完成某項非繼續性工作，以完成該項工作為目的，而為特定勞工之僱用行為，應於僱用之時合意約定。而判斷是否為特定性工作，應由勞工所從事之工作內容，是否係雇主基於特別目的而僱用來認定。如雇主基於特別目的而僱用勞工，該勞工所從事之工作即屬特定性工作，而得為定期契約之約定。又勞動契約之種類繁多，所需之勞動能力亦有不同，勞動內容之差異性亦各有別，本應委由當事人依其個別情形加以約定，故勞動契約有關僱用期間之約定，應屬當事人契約自由之範疇，倘若其約定係屬合法成立，並未違反強行法規或公序良俗，亦具備訂約之目的性及合理性，該約定自屬合法有效，契約雙方當事人自應同受該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尊重當事人契約自由原則，不宜強行介入干涉，以兼顧勞資雙方在營運及勞務之需求，期免偏廢。

　⒉查原告於附表一所示期間，在被告醫院擔任附表一所示職務，並分別與被告簽訂政府專案契約及定期月薪契約；另於附表二所示期間，從事其上所載研究計畫之檢體收集相關工作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㈠、㈣項）。觀諸原告所簽訂附表一所示系爭僱傭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81至206、235至266頁），名稱均載明為「定期人員僱用契約書」或「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並記載一定之僱傭期間或契約服務期間，且於政府專案契約第1、2條均載明「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約僱人員，屬特定性工作」，並詳載原告受僱執行計畫之期間及計畫名稱，可見兩造於簽訂僱傭契約時，係合意成立定期契約，是本於契約自由原則，除其等所為約定，有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其他無效之情形者外，兩造即應受該約款之拘束。

　⒊依附表一、二所示，原告於各該任職期間，所從事之研究計畫內容均有不同。復細觀系爭僱傭契約書內容（見本院卷第181至206、235至266頁），於各該政府專案契約第2條均明確記載「甲方（即本件被告）因受政府機關委託執行……計畫，聘任乙方（即本件原告）為定期約僱人員，若委託單位終止此計畫，則雙方同意本契約即自動終止失效。另各該定期月薪契約第1條第4款，亦均約定「乙方同意甲方得於該計畫或專案終止時，提前終止本契約」，可見被告係基於完成特定研究計畫之目的，而僱用原告從事特定性之工作。

　⒋原告固主張其於附表一、二所示任職期間，均於相同之工作時間、地點，從事相同工作，而認兩造勞動關係應屬繼續性工作，而屬不定期契約等語。然查，原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6、10至12所示期間，分別與被告簽訂政府專案契約書，擔任專案研究助理，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後改制為科技部，再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下均稱國科會）所委託執行之不同內容之研究計畫，足見兩造合意由被告聘僱原告於一定期間內，協助完成國科會委託執行之各項研究計畫，被告顯係基於特定目的而僱用原告，堪認原告從事之專案研究助理一職，屬特定性工作，兩造自得為定期契約之約定。又原告從事國科會委託之研究計畫，係自專案經費中支付其薪資等情，為原告所自陳（見本院卷第223頁）。而上開政府專案研究計畫之人事費、業務費等相關費用，經計畫主持人每年提出申請後，需經由政府機關核定等事實，業據被告提出「彰化縣國中小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盛行率調查暨氣喘保健計劃與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1/2）」第1年經費清單為證（見本院卷第335頁）。而委託機關是否核定被告所為申請，及核定之經費金額多寡，均非被告所能事先預見，下一年度是否仍發給此項專案研究助理之人事費用仍屬未知，自難認被告擔任專案研究助理所從事之研究計畫工作，屬於對被告業務性質與營運，具有持續性需要之工作。

　⒌又原告於附表一編號7、8、9、13、14與被告所簽訂之定期月薪契約，擔任定期研究助理員，執行被告院內研究計畫，各該計畫執行期間所屬研究中心分別為「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心」、「氣喘照護研究中心」、「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過敏發炎機轉研究中心」、「學童肺功能研究中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㈣項）。其中編號7、8、9之定期月薪契約就所屬部門之記載，分別為「92472」、「92815」、「92256」（見本院卷第247、251、257頁），亦與被告所提工作說明書所載「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心」、「氣喘照護研究中心」、「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之部門代號相符（見本院卷第461至471頁），堪認原告於上開期間擔任研究助理員，係執行不同研究中心之研究計畫。雖原告主張於其均於相同時間、地點，從事相同工作等語，然縱使原告於執行附表一各編號之研究計畫時，均於相同之工作時間及地點，然所從事工作內容既屬有別，於各該研究計畫執行完畢即屬完成，自非屬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是原告從事各項研究計畫之研究助理，應為特定性之工作，不因其是否在相同時間及地點工作有異。

　⒍原告另主張其除附表一、二所列研究計畫外，尚須整理研究中心帳冊，而屬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等語。然查，原告於受僱從事院內研究計畫之定期研究助理員期間，針對研究計畫報帳，亦屬其工作職責範圍，此有被告所提工作說明書可佐（見本院卷第461至471頁），可認原告從事此部分工作，亦屬協助執行研究計畫之定期工作內容。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其除從事特定研究計畫之相關工作外，尚須就被告之研究中心從事一般性、持續性之帳冊整理工作，是其此部分主張，即難採信。

　⒎綜上，兩造所簽訂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契約書，既約明為定期契約，且於各該任職期間，明確約定所從事各該研究計畫之特定性工作。參以被告於從事不同研究計畫期間，薪資內容、數額及來源，亦有不同，此有被告所提薪資明細表足參（見本院卷第415至431、473至501頁），可認兩造間勞動契約，係依勞務之性質及目的定其期限，核屬勞基法第9條第1項所定就特定性工作所為定期契約。又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4所示契約書所載僱用日期即111年5月31日屆期後，向原告為終止勞動關係之意思表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㈤項），依勞基法第18條第2款規定，定期勞動契約期滿離職者，勞工不得向雇主請求加發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是原告主張被告違法解雇，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69,160元，自屬無據。

  ㈡原告主張被告短付薪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係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其自105年5月1日起調薪至44,860元，詎被告自109年8月1日起，未經原告之同意，片面減薪至36,600元，並以試用期為由，於109年8月份苛扣薪資3,600元，故被告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要求原告離職之日止，共計22個月，每月均短少給付8,260元，共計短少給付薪資185,320元等語。然查，兩造間勞動關係為定期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就原告附表一所示任職期間之薪資數額，應於兩造簽訂各該定期契約時重行議定，難認均屬相同。

　⒉查原告自106年11月3日至109年7月31日期間，係擔任政府委託專案定期研究助理（即附表一編號10至12所示），且其薪資發放來源為政府機關核給之專案研究計畫之人事費，業如前述。又原告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期間，係擔任院內研究計畫之研究助理員（即附表一編號13至14所示），由被告發放薪資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㈠項），則原告自不得援引不同定期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相同數額之薪資。再者，依原告所簽訂定期月薪契約第1條第4項約定「自乙方到職日起三個月為試用期間」（見本院卷第393頁）。而原告從事院內計畫研究助理期間，被告每月給予薪資33,600元，於契約記載試用期者，試用期為33,000元，自109年9月起，增加工作加給（碩士加給）3,000元，計36,600元等事實，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㈡項）。原告既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兩造於簽訂附表一編號13、14所示僱傭契約時，有達成每月薪資為44,860元之合意，參以原告於該段任職期間，亦未曾就所主張薪資短付一節，向被告提出任何爭執，則原告主張其自105年5月1日起迄至111年5月31日止，每月薪資均為44,860元，而請求被告給付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之薪資差額額185,320元，及請求被告給付未按每月應領薪資44,860元投保所生失業補助差額24,320元，暨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3,200元，均屬無據，不應准許。又被告既無短付薪資之情事，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69,160元，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屬定期勞動契約，原告主張被告違法解雇及短付薪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係無理由。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薪資差額185,320元、資遣費269,160元及失業補助差額24,320元，共計47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補繳13,200元至原告之勞退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為論述，併予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附表一：

編號 任職期間 研究計畫 職務 簽訂契約 1 98年8月14日起 至99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toll受器對免疫耐受性之訊息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2 99年8月1日起 至100年7月31日 國科員會委託執行toll受器對免疫耐受性之訊息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3 100年8月1日起至101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CD46補體調節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過敏氣喘之免疫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4 101年8月1日起至102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過敏器鼻炎患者補體調節蛋白（CD46）調節T細胞之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5 102年8月1日起至103年7月31日 國科會委託執行過熱休克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過敏器鼻炎患者之免疫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6 103年8月1日起至104年7月31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過熱休克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減敏治療之免疫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7 104年8月3日起至105年8月2日 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8 105年8月3日起至106年8月2日 氣喘照護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9 106年8月3日起至106年11月2日 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10 106年11月3日起至107年9月30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106年度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11 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7月31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106年度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12 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 科技部委託執行彰化縣國中小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盛行率調查暨氣喘保健計劃與空氣汙染細懸浮微粒（PM2.5）對學童過敏氣喘疾病發炎機轉研究計畫 專案研究助理 政府委託/補助專案定期人員僱傭契約書 13 109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 過敏發炎機轉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14 110年8月1日起至111年5月31日 學童肺功能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員 定期月薪僱傭契約書 

 

附表二：原告兼職情形一覽表

編號 期間 單位 研究計畫 工作內容 報酬 1 104年8月1日起至105年7月31日 藥物病理機轉研究中心 熱休克蛋白誘發調節T細胞於減敏治療之免疫調節與作用機轉探討 檢體收集與處理 96,000元 2 105年8月1日起至106年7月31日 氣喘照護研究中心 先天性免疫細胞次族群於藥物過敏反應之免疫調節機轉研究 協助檢體處理與保存 96,000元 3 106年8月1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 先天性免疫細研究中心 實施國際醫療評鑑氣喘臨床照護計畫改善氣喘照護品質並降低氣喘再入院率語氣道發炎指標呼氣一氧化氮與氧化壓力相關性研 協助檢體處理與保存 24,000元 

 





